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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      目 内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2 福利费 计税工资的14％

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年末超过工资总额14％部分

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3 教育经费

计税工资的1.5％
（电信企业可按2.5％－财税（2004）215号文/ 从业人员技术要求高、
培训任务重、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可按2.5％提取，当年计提并实际
使用部分允许税前扣除。） 工资总额的1.5％   其他未明确规定

4 工会经费 按计税工资的2％计提，需取得专用收据，否则不得扣除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5 利息支出

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利息支出据实扣除；向非金融机构的借款利息支出按
不超过金融机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部分据实扣除；对外投资借款和从关
联方借款本金不超过注册资本50％部分所负担的利息按不超过金融机构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部分据实扣除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6 业务招待费
销售收入净额≤1500万元的，按5‰扣除；
超过部分按3‰扣除

制造业及商业：收入净额≤1500万元的，按5‰扣除； 超过部分
按3‰扣除。服务业：业务收入≤500万元的，按10‰扣除，超过
部分按5‰扣除

7 业务宣传费 营业收入的5‰可据实列支 无明确规定

8 公益性、救济性捐赠
分三种情况：100％扣除、10％以内扣除、3％以内扣除
直接向受益人的捐赠不可以扣除

公益性、救济性捐赠全额扣除； 直接向受益人的捐赠不可以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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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资 全额扣除

自2006年1月1日起，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文规定不实行计税工资

限额扣除办法的企业外，其他企业一律执行计税工资限额扣除的工资政
策，如：
 高新技术企业工资在2006年1月至6月30日前按每人每月960元在税前扣

除，7月1日后按每人每月1600元在税前扣除。以后年度每人每月1600元

（另：软件企业工资税前据实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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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告费

①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其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
站，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

税年度内，经审核据实扣除；②自2005年起，制药企业的扣除比例提高

到25％－京地税企［2005］182号；③另根据财税（2004）215号文件电

信企业的广告费及业务宣传费可按主营业务收入的8.5％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合并计算扣除；④食品、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
、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家具建材商城、服装生产等行业按8％税前
扣除；⑤其他行业按营业收入的2％税前扣除。超过比例部分可无限期
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

无明确规定

10 预提的费用 不合理的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11 总机构管理费 以税务批件为准，一般不得超过总收入的2％ 外商投资企业不允许列支总机构管理费

12 坏账准备
按“应收账款”年末余额的5‰计提；另关联方发生的应收款项不能计
提坏账准备

从事信贷、租赁等业务的企业，可根据“放款余额、应收账款和
应收票据”等计提不超过3％的坏账准备； 其他企业与内资企业

规定一致

13 资产减值准备（7项） 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14 各项社会保险等 税前全额扣除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15
应计未计费用、应提未提

折旧 不得跨年扣除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16 技术开发费 可以加计50％扣除，无需审批，但需中介机构出具审核报告

可以加计50％扣除，无需审批，无明确要求是否出具审核报告，

但必须同时报送以下几项资料：a、编制的技术开发计划及费用

预算方案b、技术研究人员情况c、当年开发费发生情况d、上年

开发费发生情况等。－国税发（2003）127号文件

17 折旧
残值率统一为5％,以前购置的已按不高于5％的比例预留的，不再进行
调整。（京地税企［2005］515号）

残值率统一为10％，对一些凡能预见在其使用年限结束后无法变
卖、或者没有变卖价值的，可不留残值

18 通讯费 平均每人每月300元－京国税发（2003）255号文件 无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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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租车费
汽油费、过路费、停车费等可以列支；养路费、保险费、修理费不得列
支 无明确规定

20 为其他单位贷款担保支出 与本企业经营无关的担保支出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21

因违法而支付的罚款、罚
金、滞纳金和非广告性质

的赞助支出等 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22 接受捐赠收入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23 国债利息收入 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24
软件企业超税负增值税返

还收入 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与内资企业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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